
國立花蓮高工進修部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受理申請獎學金一覽表 03－公告日期：109.10.22 

獎學金名稱 申請條件及應備文件 收件期限 獎助金額 

花蓮國際崇

她花蓮社-崇

她獎助學金 

一、申請條件： 

1.設籍或就讀花蓮縣高中職之女學生(10 個名額)。 

2.108 學年學業總平均 75 分以上，操性成績甲等。 

3.熱心公益社區服務，具有服務及領導才能或在專業領域

方面獲競賽績優或有特殊表現者。 

二、應備文件： 

1.申請書(進修部辦公室領取)。 

2.教師推薦書(進修部辦公室領取)。 

3.自傳(進修部辦公室領取)。 

4.清寒證明文件。 

5.108 學年度成績單(含操行成績)。 

6.戶口名簿影本。 

三、頒發時間與地點：109 年 12 月 5 日(六)上午 10 時，翰

品飯店公開表揚，需親自出席受獎，未能親自出席受

獎者，視同棄權。 

11 月 2 日 5000 元 

 


